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目录表

填报单位（盖公章）：泾源县发改局

	序号
	职权名称项目
	行政决定部门
	行政决定类别

行政许可或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
	行政相对人类别

（法人和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其他

	1
	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县发改部门
	行政许可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和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宁政发[2014]99号）
	法人
	

	2
	县级权限内非政府投资项目核准及备案
	县发改部门
	行政许可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和核准管理办法》（宁政发[2014]115号）《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和核准管理办法》（宁政发[2014]115号）
	法人
	

	3
	出版物零售经营业务审批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的核准（许可）
	县发改部门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09年自治区政府令第12号）
	法人
	

	4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与审查
	县发改部门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年）第十五条：【国务院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28号）第二十三条：【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4号)第九条：【部门规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2010年国家发改委令第6号）第四条：
	法人
	

	5
	对在项目申报、建设、招投标、代建、验收等环节中违反规定的项目实施单位及个人进行处罚
	县发改部门
	行政处罚
	宁政发[2014]99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和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2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投标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管理办法》
	法人
	

	6
	对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拒报、虚报、瞒报、迟报或者伪造、篡改价格监测资料的行为的处罚
	县物价部门
	行政处罚
	《【部门规章】 《价格监测规定》（2003年4月9日国家发改委令第1号）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自然人
	

	7
	对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行为的处罚
	县物价部门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8年）第三十九条【行政法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2010年国务院令585号）第九条
	自然人
	


	8
	对经营者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行为的处罚
	县物价部门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8年）

第三十九条【行政法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2010年国务院令585号）

第九条
	自然人
	

	9
	对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的处罚
	县物价部门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三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8年）

第四十二条：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行政法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2010年国务院令585号）

第十三条：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自然人
	

	10
	对经营者被责令暂停相关营业而不停止的，或者转移、隐匿、销毁依法登记保存财务的处罚
	县物价部门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8年）

第四十三条：经营者被责令暂停相关营业而不停止的，或者转移、隐匿、销毁依法登记保存的财物的，处相关营业所得或者转移、隐匿、销毁的财物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自然人
	

	11
	对经营者拒绝提供监督检查所需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处罚
	县物价部门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8年）

第四十四条

【行政法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2010年国务院令585号）

第十四条

【部门规章】《反价格垄断规定》（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7号）第二十五条
	法人、自然人
	

	12
	对违规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处罚
	县物价部门
	行政处罚
	【地方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办法》（2013年自治区政府令第61号）

第二十七条
	自然人
	

	13
	对违反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规定的处罚
	县物价部门
	行政处罚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价格管理条例》（1997年）

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
	法人
	

	14
	对违反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推广应用的处罚
	县发改部门
	行政处罚
	【行政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散装水泥促进条例》（2013年发布）第十七条  第十二条
	法人
	


